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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2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 

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阿尔及利亚(代表非洲集团)：决定草案  

2/… 彻底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全球努力以及《德班宣言

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  

 人权理事会，回顾其 2006 年 6 月 30 日关于这一问题的第 1/5 号决议、以及大

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所有相关决议，特别是大会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195 号决议

和 2005年 12月 16日第 60/144号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 2002年 4月 25日第 2002/68

号决议，决定：  

(a) 依照 2001 年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世界会议的决定和指示，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作为优先和

必要的事项，授权拟订补充标准，其形式为一项公约或《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附加议定书，以弥补该《公约》中的现有缺陷，

并提供新的规范标准，旨在反对一切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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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煽动，拟订补充标准工作组应每年举行十个工作日的届会，并

向人权理事会相关各届会议提交报告；  

(b) 按照公平地理分配原则并在确保不同文明、宗教、文化和法律体系的

代表性保持均衡的情况下，任命五位专家负责编制一份文件，概括说

明《消除对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存在的实质性缺陷，供拟订

补充标准工作组审议，并且视工作组为完成其任务而可能提出的要求

编制相关的文件并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发挥工作组顾问的作用；  

(c) 建议大会按照其第 60/144 号决议，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决定对《德班

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五年期审查，确立明确的可实

现的目标，重点在于当今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

忍现象的现实。为此，理事会还建议，在提议审查的筹备进程中，大

会应确保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证明，它们决心在反对所有种族主义灾

祸的行动中，将坚决有效地将语言转化为现实；  

(d) 通过分阶段的进程，执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种族平等指数

的报告(E/CN.4/2006/14)中的所有各项建议，并将这项提议的工具作为

唯一的标记或记分卡，用以评估每个国家对反对种族主义的承诺情况； 

(e)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突出并高度重视人权高专办内的反歧视

股，并向它提供确保其有效性所必需的一切必要和额外的资源，特别

鉴于目前全球面临的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挑战。该股将确保高级专

员在同重新猖獗的各种种族主义灾祸做斗争过程中做出积极的贡献并

发挥领导作用。  

 理事会还决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大会，注意到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11 月…日第 2/…号决定，特别是

关于对《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五年期审查的(c)分段，

决定核可理事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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